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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設計審議系統操作流程

註1

註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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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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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：線上註冊會員後，待業務單位開通帳
          號即可進入系統使用。
註2：函文申請掛件需檢附紙本報告書1份
          (申請書需用印)。
註3：排定113年6月30日前審議案件，申請

人應於審議會議10日前檢送紙本報告
書至少32份至本府都市發展局，並於
審議會議前5日至系統上傳會議簡報。

註4：修正後紙本報告書應於線上系統套印
          申請書表並修正資料、上傳電子檔
註5：核定資料上傳包含核定報告書(用印掃
          描檔.PDF)、各向立面彩圖(.PDF)、地
          面層敷地配置圖(.PNG、.JPG)。
註6：結案後系統開放會員下載核定公文及 
          核定報告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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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函送修正後
紙本報告書註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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